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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 标段（第二批）土地复垦方案》

专 家 组 评 审 意 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标段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河北广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芒梁高速公路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宝刚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永久占用土地面积 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7.7472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1065938.63万元

服务年限（或建设期限） 3.0年（2019年 1月-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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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 592号）、《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

源部令第 56号）和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

的通知》（云国土资〔2011〕184号）、《关于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的通

知》（云国土资耕〔2013〕53号）相关规定，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1年 7月 6

日对云南宝刚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标段（第二批）土地复

垦方案》进行了审查。专家组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土

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等技术规程规

范要求，听取了编制单位就本方案编制成果内容的汇报，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并进行

了充分质询和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图件成果齐全，格式符合要求；方案编制目的明确、程

序合理，资料收集和公众参与较为充分，调查评价与分析处理方法正确，相关数据来源

和结果基本可信。

二、该项目位于云南省梁河县辖区内，项目区面积为 402.8976公顷，临时用地面

积 7.7472公顷，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7.7472公顷，已损毁土地 3.7128公顷，拟损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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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44公顷，其中损毁水田 1.6865公顷、旱地 0.3301公顷、有林地 5.0312公顷、灌木

林地 0.0499 公顷、农村道路 0.2634 公顷、沟渠 0.1269 公顷、田坎 0.0895 公顷、裸地

0.1697公顷；占用基本农 1.8803公顷，其中水田 1.6865公顷、旱地 0.1938公顷。土地

复垦服务年限 3.0年，为 2021年 7月至 2024年 7月。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标段（第二批）土地复垦方

案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建设类项目，复垦责任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7.7472

公顷，设施占用 0.5664公顷，损毁方式为压占。

四、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本

可信。本项目复垦土地 7.1808公顷，其中复垦为水田 1.6865公顷、旱地 0.6288公顷、

有林地 2.5490公顷、其他草地 2.3165公顷，复垦率为 92.69%。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中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标段（第二批）临时用地占用基

本农田论证分析，基本符合《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165号）相关要求。

六、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七、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的可

操作性。

八、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本项目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145.6752万元，亩均 13524.51元；工程动态总投资为 156.6180万元，亩均 14540.44元。

复垦义务人为河北广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芒梁高速公路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九、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报告按标段并分期编制依据不足，原则上应对上期复垦方案进行修编。同

时方案未涉及区域，建设单位需委托相关资质单位对其他临时用地地块编制土地复垦方

案，并上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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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用基本农田区域，需按原地类、原范围复垦，复垦后基本农田数量不能

减少，质量不能降低，此外复垦区周边分布有基本农田，在施工过程中，须严格避让周

围基本农田，若不能避让，责需按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三）临时用地使用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2.0 年，项目建设单位在临时用地使用权

满后，若临时用地设施仍需服务于工程项目，则应按国家相关法规办理土地报批手续，

并履行相关法定责任义务。

（四）若项目地点、范围等发生重大变化，应在规定时限内对本复垦方案进行修

订或重新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并报原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备案。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的要

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复垦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专家

组原则同意通过《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标段（第二批）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

编制单位已按与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补充完善，可按程序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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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 SJ-2 标段（第二批）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郭远明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2 卢景丽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3 谭荣建 昆明理工大学 副教授


